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开发区投资项目中介服务机构管理，促进中介服务机构健康有序发展，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制定了《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效评价管理工作方案（试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通过电子邮件将意见发送至：kfqxytx@163.com

意见反馈时间到2025年11月7日。

附件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

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效评价管理

工作方案（试行）
一、基本原则

中介服务机构服务质效评价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依法依规。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开展中介服务，依法履行服务约定，不折不扣贯彻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坚持综合评定。组织建设单位、评审专家和职能部门，对中介机构提供的服务进行多主体、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评价，结论更客观，内容更真实。
（三）坚持市场机制。运用市场的方法、信用的手段，从用户的角度对中介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服务价格进行评价，对中介机构的日常经营管理不介入、不干预。
（四）坚持动态调整。日常评价和年终总体评价相结合，年终评价以日常评价为基础。评价结果动态更新。
二、评价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在开发区域内开展下列中介服务的机构

(一)节能评估报告、方案编制机构；

(二)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机构；

(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表)编制机构；
(四)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的编制机构；
(五)初步设计文件编制机构；
(六)防洪影响评价机构；
(七)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机构；
(八)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报告及评估报告机构；

(九)施工图审查机构；

(十)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及设施设计专篇编制机构；

(十一)金属冶炼建设项目设施设计专篇编制机构。

三、评价方式
（一）明确方式。对中介服务机构评价采取日常“一事一评”评价和年终总体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发布，作为对中介服务机构加强管理和建设单位比较选择的重要参考依据。评价采用百分制方式进行，具体标准见附件（环评中介机构专家评分参照环评专家库系统中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日常考核表》）。

（二）明确主体。“一事一评”日常评价由行政审批部门、参与项目评审的专家、项目建设单位在每个项目评审完成后分别进行评价。行政审批部门在项目完成审批后，由参与审批和组织评审会的工作人员对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评分，评分内容主要为报告的规范程度、修改时长及中介服务机构的工作态度等。评审专家在报告修改完成后，对中介服务机构进行评价打分，评价内容主要为报告编制是否符合规范及导则要求、等级及标准是否得当、关键问题解答是否专业等。项目建设单位在中介机构完成服务后对其进行评价打分，主要内容为报告质量、工作效率、服务态度、收费标准等。

    （三）明确等次。日常评价完成后，由行政审批局收集汇总。日常评价得分的平均分，为中介机构的年度总体评价得分。中介机构年度总体评价得分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优秀（80分以上）、良好（70分-79分）、一般（60分-69分）、较差（60分以下）。

四、评价结果运用
（一）公开发布。行政审批局将中介机构年终总体评价结果在开发区门户网站和开发区项目建设厅醒目位置，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分类管理。中介机构年度总体评价为一般等级的，列入正常管理；年度总体评价为较差等级的，由行政审批部门对其进行约谈，要求进行为期两个月的整改。整改合格的，从较差等级转为一般等级。整改不合格或虚假整改的，维持较差等级，由行政审批部门对其提供的中介服务成果进行重点审查，由各行业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实施重点监管，并建议建设单位慎重选择此类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机构年度总体评价结果的有效期为下一完整年度，超过期限后重新进行评价。

（三）从严管理。中介机构在各级检查中发现问题并被通报、属于明显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第一次年度总体评价结果降低一级，第二次直接列入较差等次。对中介机构年度内连续两次提供服务成果的日常“一事一评”得分均低于60分的，行政审批部门将对其进行约谈并纳入重点审查，建议建设单位慎重选择此类中介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并督促整改提高。

本方案未涉及的其它事项均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
本试行方案由行政审批局负责解释，自下发之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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